附件：
千村调查数据使用申请表
	申请者姓名
	
	所在单位
	

	电子邮箱
	
	联系电话
	

	数据范围
	

	申请用途
	

	本人承诺，严格遵守《上海财经大学“千村调查”项目数据使用暂行规定》，在本人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科学规范使用“千村调查”项目数据。并做到：
1 研究中使用了数据的，成果将在醒目位置标注：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”；
2 研究中使用了数据的，成果出版或发表后告知规划处，并提交原件存档；
3 不发布、转让、出售、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赠予他人数据；不将数据用于申请用途外的活动，不将数据用于任何商业目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           

	单位意见：





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
    时  间：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



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
     时  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